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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理工大学基础学院创新创意大赛资助与奖励办法  
 

基础学院创新创意大赛是学院重要的教育、教学活动之

一，在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、创造思维、实践能力和学术精

神，积极引导和激励广大同学投身学术科技实践活动，营造

学院“夯实基础，全人教育”的浓厚氛围上发挥着重要作用。 

为激励广大师生热爱科研创新，多创佳绩，提高该项赛

事的影响力，从而进一步发挥大学生科创类实践活动在提升

学生培养质量上的成效和对教学、科研工作的促进作用，根

据《上海理工大学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》 （上理工

〔2015〕188 号）以及《上海理工大学学生创新创业竞赛资

助与奖励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上理工〔2016〕224 号）的精神，

学院研究决定：设立专项，对学院创新创意大赛进行资助和

支持。具体内容如下：  

一、资助对象  

基础学院基本学制内的全日制本科生。  

二、资助活动 

基础学院创新创意大赛及大赛相关教育、教学、实践活

动。 

三、资助标准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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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复赛给予立项的项目，耗材费实报实销，上限 300 元/

项；  

2.入围决赛的项目，耗材费实报实销，具体费用大赛组

委会审批； 

3.创新创意工作室建设及学生创新实践购买的工具，学

院教务统一购买； 

4.在基础学院期间，以学院作为主要负责单位参加的省

（部）级及以上科创赛事并获奖项目，按 500-2000 元/项进

行资助。  

四、资助方式  

1.资助费直接打入学生本人在学校登记的银行卡；  

2.项目内耗材、印刷等费用在资助额度内实报实销。 

五、奖励办法 

学生在基础学院创新创意大赛中获得的成绩，根据 《基

础学院创新创意大赛学分认定细则》（ 基础学院〔2017〕2

号），经认定可获得培养计划创新创业类课程的学分；业绩

优异的学生，推荐到教务处“创联”和专业学院实验室（标准

参照“创联”和相关实验室具体要求）； 

决赛获奖团队奖励标准如下： 

名次 数量 奖励金额 

特等奖 2 2500 元/项 

一等奖 8 1500 元/项 

二等奖 30 100-200 元/项（实物形式发放） 

奖励津贴直接进入项目负责学生的银行卡。 

六、其他  

学生科创竞赛环节相关评委老师涉及的评审费用标准： 

初赛评审：150 元/人，或等值纪念品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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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赛评审：300 元/人，或等值纪念品； 

决赛评委：500 元/人，或等值纪念品。 

除不可抗力因素外，受资助学生（团队）须成功参赛，

未能成功参赛的应退回资助费用。  

七、附则 

1.学院可根据实际情况，对本办法做相应修改与调整。 

2.本办法自 2018 年 4 月 2 日起实行。 

 

 

上海理工大学基础学院 

2018 年 4 月 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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